
贺 兰 县 教 育 体 育 局

关于组织参加全区法治精品课征集评选与巡讲、
青少年普法优秀短视频(微动漫)评选活动

的通知

各中小学：

为认真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根据《自治区青少年

法治宣传教育专项活动工作方案》的安排，结合我县青少年法治

教育的工作实际和特点，决定组织全县中小学参加全区法治精品

课征集与巡讲和青少年普法优秀短视频(微动漫)评选活动，不断

提升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

下：

一、法治精品课征集评选与巡讲

(一)活动宗旨。法治精品课程是指在全县中小学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根据学校需要为师生开展的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

课和开学第一课等各类活动中，创作征集的在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教学手段、教学效果等方面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优秀法治课

程，通过推广和巡讲，进一步完善青少年普法教育资源保障机制、

创新普法教育方式方法，增强法治课教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为

全县中小学提供可借鉴和共享的优质法治课教学资源，进一步提



升我县青少年普法教育的总体水平。

(二)活动对象与课程要求。

1.参与对象。全县中小学法治课教师、法治副校长、法治辅

导员等。

2.课程要求。紧紧围绕《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确定的标准

和要求，能体现对法治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创新，能体现法治

课生动有趣的教学风格和教学方法，有利于激发青少年学习法治

知识、 发展法治能力、提高法治素养、参与法治实践的自觉性。

(三)课程内容。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典、刑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国家安全法、教育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以校园霸凌、反诈防诈宣传、青少年犯罪预防、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和网络保护、意外伤害、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网

络安全、毒品预防等与青少年息息相关的领域，引导青少年树立

正确法治思维、 提升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

（四）课程形式。课程以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的法治课程为

主，不限形式、不限时长，在确保课程内容全面、流程明确、声

音画面清晰等基本条件下，可通过课件、视频、教案等多种形式

报送。

（五）参赛周期。2023年12月为第一阶段; 2024年1月至6

月为第二阶段； 2024年7月至12月为第三阶段。

（六）活动流程。

1.参赛：作品上传至法治精品课征集评选与巡讲活动网页



http://www.nxnews.net/zt/23zt/23fzjp/,并在线填报报名表

和原创授权书。

2.评选：经专家评审团评审后，分阶段评选出优秀法治精品

课，并在宁夏法治微信公众号等开展网络投票，最终按照网络投

票得票数和专家评审分值确定最受欢迎的年度“法治教育精品

课”，并按规定颁发获奖证书，予以物质奖励。

3.巡讲：教育专家、法学专家对获奖的优秀课程进行指导和

完善，制作精美的课件、教学素材和多媒体资源。邀请获奖的法

治课教师、法治副校长(辅导员)作为巡讲讲师，到各校进行现场

巡讲活动，在指定的线上平台进行巡讲直播，举办讲座或研讨会，

分享法治精品课程。

（七）未尽事宜解释权归属。

未尽事宜及相关参赛指导，请登录法治精品课征集评选与巡

讲活动网页查询，或者关注“宁夏法治”微信公众号查询。该活

动最终解释权归活动主办方所有。

二、青少年普法优秀短视频、微动漫评选活动

（一）活动宗旨。青少年普法优秀短视频(微动漫)是指由全

县中小学生，结合青少年实际和学习生活中的法治现象，创作的

各类短视频、微动漫等普法作品。通过青少年普法优秀短视频(微

动漫)评选和展播，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爱青少年、保护青少年

的法治氛围，进一步调动青少年积极表达对法律和法治的理解和

态度，培养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



（二）活动对象与内容形式。

1.参与对象：全县中小学生、指导老师。

2.作品内容：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典、刑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国家安全法、教育法等学校

日常开展的法律法规学习为主，以与青少年息息相关的校园霸

凌、反诈防诈、青少年犯罪预防、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网络保护、

意外伤害、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网络安全、毒品预防等领域为

主，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法治思维、提升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

3.作品形式：以短视频和微动漫为主，题材和格式不限，画

面声音清晰完整，时长应控制在5分钟以内，可通过短剧、讲述

等多种表现形式展现，参赛作品必须是符合本次活动的主题和征

集方向的原创作品，参赛者须保证对其参赛作品拥有完全充分的

知识产权，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或任何其他侵权行为，作品中如

有未成年人形象需监护人签字授权。

（三）活动周期。2023年12月为第一阶段; 2024年1月至6

月为第二阶段； 2024年7月至12月为第三阶段。

（四）活动流程

1.参赛：参赛作者自行将作品上传至青少年普法优秀短视频

( 微 动 漫 ) 评 选 活 动 网 页 :

http://www.nxnews.net/zt/23zt/23fzjp/, 并在线填报报名

表，上传原创授权书和监护人授权书。作品通过审核后方可参与

比赛。



2.评选：经专家评审团评审后，分阶段评选出优秀作品，并

在宁夏法治微信公众号等开展网络投票，最终按照网络投票得票

数和专家评审分值确定青少年普法优秀短视频(动漫)微评选活

动优秀作品，并按规定颁发获奖证书，予以物质奖励。

3.展播：在宁夏法治微信公众号官网设置参赛作品风采展示

专栏，对获奖作品、优秀作品进行集中宣传推广。获奖作品将在

宁夏新闻网、宁夏日报客户端等平台进行推广。

（五）未尽事宜解释权归属。未尽事宜及相关参赛指导，请

登录青少年普法优秀短视频(微动漫)评选活动网页查询，或者关

注“宁夏法治”微信公众号查询。该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活动承办

方所有。

三、相关要求

(一)各中小学要高度重视此项活动，组织师生积极参与，全

力完成区级法治精品课征集与巡讲和青少年普法优秀短视频(微

动漫)参评工作。

（二）学校或教师参赛作品按照要求上传相关活动网页，并

根据文件要求做好具体工作。

贺兰县教育体育局

2023年12月6日

（此件公开发布）


